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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野外“玩水”溺亡谁担责
据 《北京青年报》 报道， 炎热

天气， 在河边露营、 游泳， 发生意

外导致溺亡的新闻频发。 有些事故

发生在非经营场所， 法院驳回了家

属要求当地村委会予以赔偿的诉讼

请求； 有些事故发生在 “跟团游”

途中， 法院判决旅行社承担主要责

任， 给予溺亡者家属一定的资金赔

偿。 对于野外意外溺亡事件， 哪些

情形可以获得赔偿？ 哪些不能获得

赔偿？ 北京中征律师事务所朱晓生

律师就此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解

读。

“野泳”溺亡

村委会不担责

盛夏季节， 不少人贪图在野河

里游泳的 “快乐”， 殊不知其中存

在很多安全隐患， 每年因此发生的

意外事件往往给家庭带来很大伤

害。 日前，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

就审理了这样一起纠纷。

2021 年 7 月， 19 岁的小陈和

3 名同事、 朋友来到位于昆山市巴

城镇的大夹河旁玩耍， 不料发生溺

水意外 。 虽然同伴进行了积极救

助， 也拨打了急救电话， 但小陈最

终还是不幸溺水身亡。

面对如此重大的打击， 小陈的

父母无法接受， 他们认为， 作为管

辖该大河的某村委会， 在河边既没

有设置围栏以及相关的警示标志，

也没有采取相关安全防护措施， 未

尽到安全管理职责， 才造成了小陈

身亡的严重后果， 于是将村委会告

到了法院， 要求赔偿各项损失 58

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村委会

不存在侵权行为， 无需对小陈的死

亡承担责任， 驳回了小陈父母的全

部诉讼请求。

放任危险发生

应自担风险

朱晓生律师表示， 根据 《民法

典》 的规定， 经营场所、 公共场所

的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

的组织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本案

中， 比较关键的问题就是案涉河流

是否属于公共场所？ 归谁管理？

首先， 根据河道管理条例的规

定， 各级水利主管部门系河道的主

管机关。 村委会作为农村村民群众

自治性组织， 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河

道管理者， 所以从承担责任的主体

上来说， 村委会是不适格的。

其次 ， 根据 《民法典 》 第

1198 条第一款规定 ， 经营场所 、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群

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应当负安全保障

义务。 上述条款特别罗列的 “经营

场所 、 公共场所 ” 是指宾馆 、 商

场 、 银行 、 车站 、 机场 、 体育场

馆、 娱乐场所， 法律之所以对这类

场所特别设定安全保障义务， 是因

为这类场所的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

主要表现在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受保

护的人之间的一种极为紧密的关

系， 而一般的河道并非向公众提供

服务或以公众为对象进行商业性经

营的 “经营场所、 公共场所”。

最后 ， 涉案河道旁已竖立有

“禁止游泳、 河大水深” 警告标志，

小陈作为成年人， 对天黑时下河游

泳的高度危险性应有足够的认知，

其仍主观上放任危险发生， 应属于

自担风险的行为。 所以， 村委会并

不存在侵权责任。

游客溺水身亡

旅行社要担责

某旅行社组织了一日游活动，

按照行程约定， 游客到达户外活动

营地在午餐后进行自由活动。 在自

由活动期间， 有一部分游客跟着领

队溯流而上， 到达目的地时， 行程安

排在潭中游泳， 游客廖某在游泳时不

慎溺水身亡。

在经过多次调解沟通后， 各方对

赔偿问题达成了一致， 旅行社承担了

主要责任， 赔偿金额高达 60 余万。

旅行社负有

安全保障义务

朱晓生律师表示， 根据我国 《旅

游法》 的规定， 旅游者与旅行社依法

建立旅游合同关系， 旅行社对旅游者

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旅行社须保障线

路、 景点、 旅游项目、 交通等经过安

全考察与评估， 对旅游者进行安全告

知警示， 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 防范

机制、 应急预案、 救助措施等。 尤其

对于未经开发的天然景点， 旅行社更

应进行安全评估与检测， 进行事前预

防， 就可能发生的风险及安全注意事

项对游客做出告知警示， 采取必要措

施防止危害发生， 并制订应急预案。

本案中， 旅行社在发现游客溺水

后， 医护人员不能及时到场， 救助不

及时 ， 处理突发事件能力不足 。 另

外， 旅行社安全警示、 告知缺失， 对

户外活动危险性评估与应对不足。 旅

行社应对其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瑕疵造

成旅游者伤害后果承担损害赔偿责

任。 同时， 廖某个人作为成年人， 对

其自身安全负有一定的注意义务， 应

根据自身健康及身体条件参加相应活

动， 其对游泳溺死负有一定过错， 也

应承担部分责任。 （陈斯）

中消协律师团点评教培领域常见霸王条款

据 《潇湘晨报》 报道， 近日

郭先生向记者反映， 自己在路边

被一名小伙 “赠送” 了一台学习

机。 当时， 郭先生支付了 366 元

课程资料费用。 但一个月后， 郭

先生发现自己的支付宝账户竟然

自动扣款 366 元 。 与小伙联系

后 ， 郭先生才得知自己当时

“被” 下单了一台总金额为 2196

元的学习机 ， 每个月支付 366

元， 一共支付 6 个月。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发

现， 类似情况并不少见。 律师建

议， 消费者在获取类似免费商品

服务时， 一定要充分了解其付费

内容 ， 同时也要留存好相关票

据、 宣传资料。

投诉：

“免费”学习机要扣款

7 月 10 日 ， 郭先生在长沙

市内送货时， 偶遇了一名学习机

推销员 “何老师”。 郭先生告诉

记者， 推销员当时称 “学习机可

以免费送， 只需扣款 366 元作为

学习资料费”。 郭先生的儿子即

将入读小学。 考虑到学习机可以

让儿子先熟悉小学课程， 他便将

手机交由何老师操作， 当场扣款

366 元， 再将学习机带回了家。

回家后， 郭先生的妻子龚女

士发现， 这款学习机画质很低，

使用两次之后， 这部学习机就被

闲置了 。 然而到了 8 月 10 日 ，

郭先生发现自己的支付宝账号上

竟然出现了一条自动扣费记录，

“订单代扣： 商业服务， 自动扣

款 366 元”。 郭先生立即通过微

信联系何老师， 对方回答 “这个

只要在使用就会检测到， 就扣费

了， 自动激活下一期课程。”

此时， 郭先生才发现在支付

宝的一个小程序里， 自己已经下

单了 “好状元系列 AI 智能教育

平板电脑”， 总金额为 2196 元，

使用期限为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7 日 。 订单显示 ，

每月金额为 366 元 ， 已付 732

元。 郭先生认为， 自己当时并不

知道 “自动扣费” 的规则， 而且

并未使用学习机， 要求退费。

平台：

扣款规则有公示

8 月 20 日， 郭先生的妻子龚

女士拨打了平台客服电话咨询退费

事宜。 随后， 一名自称是平台工作

人员的男子回电给龚女士， 并要求

龚女士把学习机寄至指定地点 。

“他们查看了学习机没有问题的话，

就会停止扣费， 但 8 月份扣的钱不

会给我。” 龚女士告诉记者。

记者就此事致电了解， 客服人

员说， 在支付宝小程序下单详情页

中附有电子产品使用服务协议， 其

中规定 “电子产品连续使用期限届

满， 且消费者无拖欠平台产品使用

费用， 教育产品设备归消费者所有

无需归还平台， 平台不会再向消费

者收取任何费用。”

当记者提到郭先生反映的 “并

未提前告知扣费规则” 一事时， 客

服人员表示自己并不清楚具体情

况， 将进行反馈。 “但如果没有联

系客服人员， 是默认在继续使用学

习机的， 所以会自动扣款， 这笔费

用一般退不了。” 客服人员说。

律师：

“免费”商品勿轻信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搜索发

现， 类似的事件并不少。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李健

律师表示， 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八条规定， 消费者享有知悉

其购买、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

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消费者有权

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 要

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 产地、

生产者 、 用途 、 性能 、 规格 、 等

级、 主要成份、 生产日期、 有效期

限、 检验合格证明、 使用方法说明

书、 售后服务， 或者服务的内容、

规格、 费用等有关情况。

因此李健律师提醒， 消费者通

过路边、 展会、 旅游等渠道在获取

类似免费商品服务时， 还是一定要

充分了解其付费内容， 同时也要留

存好相关票据、 宣传资料， 这样才

能有效保障自己合法权益不受侵

害。 （任弯湾）

资料图片

“免费”学习机每月要扣款
律师：宣称“免费”的商品勿轻信

据 “人民网” 报道， 近日， 中

国消费者协会邀请中消协律师团律

师对消费者反映强烈的教育培训领

域不公平格式条款进行点评， 指出

了多个常见的霸王条款。

单方声明免责

实践中， 一些教育培训机构经

常通过免责声明的方式排除或者减

轻其自身责任 。 对此 ， 中消协指

出， 免责条款的拟定应遵循公平原

则， 注重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对

于免责条款， 相关法律已有明确的

规定， 特别是对于提供格式条款一

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的

情形， 所涉免责条款因违反公平原

则而归于无效。

中消协认为， 经营者对于其提

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依法应当承担保

证责任。 接受教育培训服务而获得

的资料 ， 其内容应当符合法律规

定 ， 这一责任应由经营者承担 。

“风险自负” 的格式条款属于排除

其自身责任的情形 ， 有违公平原

则， 当属无效。

录播课不退不换

购买录播课后， 实际没有一次

性全部交付， 但合同约定视为全部

交付， 一经交付不退不换？

中消协指出， 课件的交付应当

是整体交付， 而非分节交付， 即只

有在经营者完成全部课件录制并全

部传输给消费者时， 方能视为经营

者完成了交付义务。 如果将部分课

件的交付视为交付义务的完成， 一

旦经营者不能继续履行交付义务，

则未交付课件的风险则会由消费者

承担， 使得消费者花了全部的价格

购买了半成品的课件， 此种风险转

嫁的行为明显违背了法律规定， 其

条款亦因加重消费者责任而涉嫌构

成无效。

约定不准退费

一些教育培训机构规定， 甲方

不得向乙方提请退费的情况： 包含

但不限以下几条因甲方个人原因引

起的退费行为。 甲方以个人主观观

点评判教师授课水平、 教学管理与

安排的； 因个人时间安排， 无法继

续享受课程服务的； 因个人身体状

况， 无法继续享受课程服务的……

中消协指出， 经营者因消费者

个人原因不允许退费或由消费者承

担全部剩余课费损失的形式承担违

约责任的行为 ， 明显有违公平原

则， 属于加重消费者责任的行为，

故其所列相关条款涉嫌构成无效。

换班即放弃退费

消费者申请更换班型， 一些教

育培训机构要求消费者放弃协议解

除权及申请退费的权利。

中消协指出 ， 就更换班型而

言， 经营者与消费者协商一致即可

更换， 经营者亦可设置与更换班型

本身相关的合理条件。 但经营者以

更换班型为条件进而排除消费者解

约退款的权利， 则明显构成对消费

者权利的不合理限制、 亦加重了消

费者责任， 明显不具有合法性。

超期不允许退费

除非遇到不可抗力， 否则超过

期限不允许退费？

中消协指出， 对于超期不允许

退费， 明显超过了消费者订立合同

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退费

可能造成的损失， 经营者对于消费

者退费可以主张相关违约责任， 但

不能因此而排除消费者退费权利的

行使， 该条款明显不具有合理性。

退费不享受优惠

比如， 一些教育培训机构规定，

本课程协议总价款为优惠后价格， 原

价为 38640 元 ， 483 元/课时 ， 若甲

方符合退费条件， 且中途退费导致退

费后已购课时不足 32 课时的， 则甲

方将丧失优惠权益， 退费时应按照本

课程原价扣除已上课时课程费用后，

余款进行退费。

中消协指出， 从公平原则的角度

来看， 优惠价格更符合课程的真实价

值， 也属于事实上的成交价格， 退费

应当按照实际成交的价格进行。 按照

原价退费的约定与 “概不退费” 条款

的性质一样， 属于 “免除其责任、 加

重对方责任、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

和 “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 减轻

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 加重消费者责

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 、 不合理 ” 条

款。 （孙红丽）


